
1 

 

上海师范大学 

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经费管理办法 

（2018 年 5 月修订） 

第一章 总则 

第一条 为进一步规范学校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经费使用管

理，提高经费使用效率，根据上海市教委《上海高校大学生创新活动

计划实施办法》和我校《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经费管理办法》

（2017 年 6 月修订）等相关规定，结合学校实际，修订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经费管理遵循统一规划、科学

合理、实事求是、专款专用、节俭高效的原则，严格执行国家、上海

市和学校的财务管理规定。 

第三条 项目负责人是项目的第一责任人，负责经费的具体管理：

协调控制、目标实现、资金使用的真实性、相关性、合理性等，依法

接受审计部门的审计监督。 

第四条 项目指导教师负责对经费使用进行监控，学院和学校相

关职能部门进行监督管理。 

第二章 支出管理 

第五条 国家级和市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经费分两期按各

50%的比例拨付。立项后拨付第一期经费，纳入学校财务统一管理，

在核准的预算范围内按预算细目实报实销；按期结题完成后直接拨付

第二期经费进入项目负责人的学思卡。校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

经费分两期直接拨付进入项目负责人的学思卡中。 

第六条 项目经费只能用于项目建设所必需的各项支出，不得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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于与项目无关的支出，不能用于购买贵重设备和礼品，不得用于支出

劳务费等人员经费，严禁从项目经费中以任何方式变相谋取私利。 

第七条 涉及固定资产采购的，按《上海师范大学关于财政性经

费实行政府采购的实施细则（修订稿）》和《上海师范大学固定资产

账务管理实施细则（试行）》执行。 

第三章 监督检查 

第八条 学校将对资金的使用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和专项审计。 

第九条 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经费必须专款专用，任何部门

不得截留、挪用，对虚报、冒领、做假等骗取、挪用、截留地方财政

资金的，除按规定追究行政、法律责任外，已拨的款项将全部收回。 

第十条 中期检查不合格、结题评审未通过和未按期结题，学校

将不予下拨后续经费。对于态度不端正的项目，学校将追回已拨经费。 

第四章 附则 

第十一条 本办法由上海师范大学教务处和财务处负责解释。 


